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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： 

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

的委托，就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之经济行为所涉及的濉

溪县徐楼铁矿采矿权、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、山东盛鑫矿

业有限公司大高庄铁矿采矿权、山东省东平县吴庄地区铁矿详查探矿

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了评估。 

山东地矿股份有有限公司收到贵单位于 2018 年 7 月 5 日出具的

《关于对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》，我公司对问询内容

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，对涉及标的采矿权评估，与我公司出具的采

矿权评估报告相关的问题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

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，现提交贵单位，请予审核。 

问题一：请根据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6 号——资产评估

相关事宜》的规定，详细说明本次交易的评估方法、选择理由、评估

结果、增减值合理性分析等信息，是否存在主要资产采用收益法、市

场法评估或估值的情形，如是，应说明具体模型、评估参数等选取情

况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答复： 

一、矿业权评估方法的的选取及理由、具体模型 

根据《矿业权评估方法规范》，对于具备评估资料条件且适合采

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，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，

通过比较分析合理形成评估结论；因方法的适用性、操作限制等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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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，可以采用一种方法进行评估。根

据各种评估方法的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，针对评估对象与范围的特点

以及评估资料收集等相关条件，恰当选择评估方法。市场途径的可比

销售法、收益途径的收入权益法、折现现金流量法。 

本次标的矿业权评估采矿权选取了收益途径的折现现金流量法、

探矿权选取了成本途径的地质要素评估法，选取理由如下： 

（1）安徽省濉溪县徐楼铁矿采矿权，缺少近期相同或相似的交

易案例，故不具备采用可比销售法评估的条件。该矿山资源储量规模

及生产规模划分均属于中型，服务年限大于 5 年，故不符合采用收

入权益法进行评估的条件。矿山财务资料齐全，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

能被测算，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。其资源开发利

用主要技术、经济参数可参考矿山实际生产技术、财务及设计资料。

该采矿权的资料基本齐全、可靠，达到了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

要求。 

（2）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，缺少近期相同或相似的

交易案例，故不具备采用可比销售法进行评估的条件。该矿山资源储

量规模及生产规模划分均属于中型，服务年限大于 5 年，故不符合

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的条件。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具

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，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

量。其资源开发利用主要技术经济参数可参考矿山财务资料和“可行

性研究报告”等资料。该采矿权的资料基本齐全、可靠，达到了采用

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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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盛鑫矿业有限公司大高庄铁矿采矿权、缺少近期相同或相

似性交易案例，故不具备采用可比销售法进行评估的条件。该矿山生

产规模为中型，按资源储量规模及开采规模划分属于中型，服务年限

大于 5 年，故不符合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的条件。委托评估的

采矿权各项生产设施已基本完成，只是还未投产。委托评估的采矿权

具有一定规模、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，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

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。该采矿权的地质研究程度较高，资料齐全、可

靠，达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。 

以上三个采矿权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年第 6 号《国土资源

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》、《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

(CMVS00001-2008)》、《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(CMVS12100-2008)》，

《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》关于评估方法的选择，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

现现金流量法。 

   具体模型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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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: P—矿业权评估价值； 

      CI—年现金流入量； 

      CO—年现金流出量； 

     （CI-CO）t—年净现金流量； 

      i—折现率; 

      t—年序号( t=1, 2, 3, ..., n ); 

      n—评估计算年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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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山东省东平县吴庄地区铁矿详查探矿权，评估的主要资料

依据是山东盛鑫矿业有限公司提交的《山东省东平县吴庄地区铁矿详

查阶段性地质工作总结报告》。评估人员根据现行勘查规范《固体矿

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》（GB/T13908-2002）和《铁、锰、铬矿地质勘

查规范》（DZ/T0200-2002）对地质报告的工作程度进行了重新核定，

认为评估对象的勘查工作程度按现行规范应为普查。评估人员对评估

对象研究分析后认为，该勘查区虽然投入了一定的实物工作量，取得

了一定的地质矿产信息资料，提交的《山东省东平县吴庄地区铁矿详

查阶段性地质工作总结报告》勘查和研究的程度仍较低，不具备采用

现金流量法评估的条件。由于未能收集到可做类比分析的相似铁矿探

矿权案例，可比销售法也难以采用。考虑到本区地质工作已达到普查

程度，施工单位为拥有地质勘查资格的正规地勘单位，有正规的地质

报告和地质资料，各类实物工作量均有详细的原始记录，足以说明各

类实物工作量的相关性、有效性和质量状况。普查工作中取得的地质

矿产信息满足对预期地质找矿前景的预测，可进行价值指数的评判。

根据《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》及评估对象的特点，确定采用成本途径

的地质要素评序法进行评估。 

具体模型： aPcP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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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P—地质要素评序法探矿权评估价值； 

  Pc—基础成本(勘查成本效用法探矿权评估价值)； 

 αj—第 j 个地质要素的价值指数（j=1，2，…，m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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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α—调整系数（价值指数的乘积，α=α1·α2·α3·α4·α

5·α6·α7）； 

 Ui—各类地质勘查技术方法完成的实物工作量； 

 Pi—各类地质勘查实物工作对应的现行价格和费用标准； 

ε—岩矿测试、其他地质工作（含综合研究及编写报告）工地建

筑等间接费用的分摊系数, 30%； 

F —效用系数(F = f1×f2，其中，f1 为勘查工作部置合理性系数；

f2 为勘查工作加权平均质量系数)； 

 i—勘查实物工作量项目序号（i=1,2,3……,n）； 

m—地质要素个数； 

n—勘查实物工作量项数。 

二、评估参数、评估结果 

1、评估参数及评估结果 

（1）濉溪县徐楼铁矿采矿权 

参数选取的依据：主要技术、经济指标参数的选取根据《中国矿业

权评估准则》、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》的要求，参照淮北

徐楼矿业有限公司财务报表、资产评估明细表、地质资料、生产技术

资料和其他有关政策法规、技术经济规范和评估人员掌握的资料确

定。 

主要评估参数及评估结果：评估范围 3.0006km
2；保有资源储量

2615.67 万吨、平均品位 TFe 44.37%；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2615.67 万

吨；一期采矿回采率 92.64%、贫化率 10.65%、选矿回收率 93%；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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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采矿回采率 83%、贫化率 9.20%、选矿回收率 93%；一期可采储量

5.29 万吨、二期可采储量 1512.34 万吨；一期生产规模 40.00 万吨/年、

评估计算矿山服务年限 0.75 年；二期生产规模 95.00 万吨/年、评估

计算矿山服务年限 17.53 年；固定资产投资原值 63584.21 万元、净值

53208.20 万元；铁精粉不含税销售价格 800.00 元/吨；一期单位总成

本费用 260.51 元/吨、单位经营成本费用 199.40 元/吨；二期单位总成

本费用 230.29 元/吨、二期单位经营成本费用 189.75 元/吨；折现率

8.21%。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92690.50 万元。 

（2）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 

参数选取的依据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参数的选取根据《中国矿业

权评估准则》、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》的要求，参照娄烦

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财务报表、资产评估明细表、地质资料、生产技

术资料和其他有关政策法规、技术经济规范和评估人员掌握的资料确

定。 

主 要 评 估 参 数 ： 评 估 范 围 0.3146km
2 ； 保 有 资 源 储 量

(122b)+(333)1572.64 万吨，平均品位 TFe 30.66%；评估利用资源储量

1572.64 万吨；采矿回采率 80%；可采储量 1187.54 万吨；生产规模

80 万吨/年；矿石贫化率 20%；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8.56 年；选矿回

收率 74.65%；固定资产投资原值 31688.97 万元、净值 27404.39 万元；

流动资金 4753.35 万元；铁精粉销售价格不含税 750.00 元/吨；单位

总成本费用 155.31 元/吨；单位经营成本费用 133.73 元/吨；折现率

8.21%。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0581.59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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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山东盛鑫矿业有限公司大高庄铁矿采矿权 

参数选取的依据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参数的选取根据《中国矿业

权评估准则》、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》的要求，参照盛鑫

采、选设计、资产评估明细表、地质资料、生产技术资料和其他有关

政策法规、技术经济规范和评估人员掌握的资料确定。 

主要评估参数：评估范围 1.6404km
2。保有资源储量 2435.90 万 t，

平均品位 TFe 30.34%。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2435.90 万 t，采矿回采率

81%，贫化率 8%，选矿回收率 78.03%，可采储量 1848.19 万 t，生产

规模 80 万 t/a。矿山服务年限 25.11 年。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25.61 年。

固定资产投资原值 27001.42 万元，净值 26302.81 万元，流动资金

4050.21 万元，产品方案为铁精粉，铁精粉销售价格不含税 800 元/t，

单位总成本费用 179.78 元/t，单位经营成本 161.14 元/t，折现率 8.24%。

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8000.73 万元。 

（4）山东省东平县吴庄地区铁矿详查探矿权 

参数选取依据：按照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》的要求，

根据确定实物工作量工作量原则，结合本项目勘查区勘查矿种的实际

情况，凡符合下述确定原则的均确定为有关实物工作量。 

评估参数：评估区面积：9.9km
2、重置成本 549.86 万元、勘查工

作布置合理性系数 f1：1.00、勘查工作加权平均质量系数 f2：1.15、

效用系数 F：1.15、价值指数：Ⅰ:1.10；Ⅱ:1.06；Ⅲ:1.07；Ⅳ:1.06；

Ⅴ:1.00；Ⅵ:1.07；Ⅶ:1.07、调整系数 1.53。评估结果 967.49 万元。 

问题二：前次重组时，徐楼矿业 100%股权的评估值为 100,438.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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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娄烦矿业 100%股权的评估值为 30,239.90 万元。本次交易对

徐楼矿业 100%股权的预估值为 96,505.47 万元，对娄烦矿业 100%股

权的预估值为 4,788.78 万元。请说明前次重组与本次交易对徐楼矿业

和娄烦矿业估值的差异情况，说明差异原因及合理性。请独立财务顾

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答复： 

采矿权评估值与上次重组差异原因 

1、濉溪县徐楼铁矿采矿权：与上次重组评估值相比较，减少了

886.49 万元。主要原因是，①与上次重组相比较，储量减少了 250.78

万吨。②基准日的变化，销售价格也发生了变化，销售价格较上次降

低了 161.14 元/吨。③不同的基准日成本的修正系数及设计的变更，

生产成本也发生了变化，生产成本增加了 44.69 元/吨。④因项目基本

已建设完成，本次评估采用的固定资产投资为实际投资及后续增加的

投资与上次重组采用的设计投资发生了变化，比上次重组增加了

10883.07 万元。⑤由于选矿技术及指标比较成熟本次选矿回收率采用

实际指标，比上次设计指标增加了 8%，⑥由于一期工程基本结束，

二期工程建设基本完成，本次评估二期生产能力能直接达产，上次评

估二期有 6 年的不达产期，影响评估值。⑦因国家政策的变化，资源

税及矿产补偿费都发生了变化，资源税由量征收改为定价征收，取消

了矿产资源补偿费。⑧因利率的变化，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的变化比

上次重组降低了 2.59%,无风险报酬率及风险报酬率的变化，折现率也

发生了变化。由于以上因素的变化，导致评估结果的变化，与上次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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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较数据是合理的。 

2、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：与上次重组相比较，减少

了 23631.86 万元。主要原因是，①与上次重组相比较，储量减少了

298.06 万吨。②基准日的变化，销售价格也发生了变化，与上次重组

销售价格降低了 117.18 元/吨。③生产成本比上次重组增加了 13.6 元

/吨。④因项目基本已建设完成，本次评估采用的固定资产投资为实

际投资与上次重组采用的设计投资发生了变化,投资增加 15996.01 万

元。⑤因国家政策的变化，资源税及矿产补偿费都发生了变化，资源

税由量征收改为定价征收，取消了矿产资源补偿费。⑥因利率的变化，

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比上次重组降低了 2.59%。以上因素的变化导致

评估结果的变化，是合理的。 

 

 

 

 

山东天平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         

2018 年 7 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


